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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 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周宜靜
電話：(02)2381-2991
傳真：(02)2331-0341
電子信箱：icchou@moa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3日
發文字號：農牧字第1130042548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度養禽場禽舍改建升級補助作業要點(附件請至 https://docattach.moa.

gov.tw 下載，驗證碼：Snt8tZ)

主旨：檢送本部「113年度養禽場禽舍改建升級補助作業要

點」，請轉知所轄養禽場，並鼓勵踴躍申請投入禽舍改建

升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鑒於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的影響日益明顯，極端氣候

造成溫度變化對家禽生產性能影響甚鉅，又國際禽流感疫

情嚴峻，造成養禽損失，本部將研提3年(112至114年)農林

漁牧升級計畫，輔導養禽場設施(備)改善等工作，鼓勵養

禽業者投入禽舍改建升級意願。

二、為後續計畫研提及落實計畫執行成效，惠請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於文到一週內調查並提供轄內養禽場投入禽舍改

建需求，俾計畫研提參考，計畫期程將追溯自113年1月1日

開始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副本：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、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養雞協會、中

華民國養鴨協會、中華民國養鵝協會、中華民國養火雞協會、中華民國鵪鶉協
會、本部畜產試驗所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雲林縣政府 113/05/03

1130530504


